权力和责任清单

海域使用监督检查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海域使用监督检查

	子项编码
	

	子项名称
	

	实施主体
	自治区海洋局

	实施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2001年10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1号公布，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海域使用的监督检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海域使用金缴纳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海域使用的有关文件和资料；
（二）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就海域使用的有关问题作出说明；
（三）进入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占用的海域现场进行勘查；
（四）责令当事人停止正在进行的违法行为。

	实施对象和范围
	海域使用者。

	检查内容
	1.海域使用权取得情况；
2.海域使用许可的执行情况；

3.海域使用权终止后，原海域使用权人义务履行情况。

	责任事项
	1.告知责任：制定检查方案，确定目标、对象和方式，公告或通知被检查用海单位（暗访不通知）。

    2.审查责任：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应当持《检查通知书》或相关证件进行检查。检查所抽的用海相关资料应当以满足检查的需要为准，不得要求被抽查单位和个人超范围提供资料；检查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有详细的检查记录，严禁弄虚作假。

    3.处理责任：责令当事人停止正在进行的违法行为。

    4.监管责任：强化用海活动的监管。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追责情形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 不履行法定职责，不按规定进行执法巡查和行政检查，致使严重的违法行为未能发现的； 

2. 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违法违规实行检查措施，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或者社会秩序受到损害的；

3. 利用职务便利，索取、收受他人财物的；
4. 违反法定回避制度的；
5.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承办机构
	中国海监广西壮族自治区总队

	咨询及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780891

	
	投诉电话：0771—5780891

	备注
	此事项属于自治区、市、县三级分级管理


廉政风险点

	风险点数量
	表现形式
	等级
	防控措施
	责任人

	4
	检查前准备环节：收受好处，对涉嫌存在违法行为的特定关系人徇私舞弊、包庇纵容，玩忽职守，不按照规定将其列入检查对象。
	中
	1.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铺设海底电缆管道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和《海域使用管理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海洋行政处罚监督暂行办法》等规章制度；
2.规范工作程序，加强制度建设和监督检查；
3.加强对工作人员教育和培训；
4.重大事项须经总队长办公会研究报局办公会审定。
	中国海监广西壮族自治区总队检查计划和方案制定人

	
	现场检查环节：收受好处，对特定关系人的违法行为不按照规定进行严格查明核实，徇私舞弊、包庇纵容，玩忽职守，躲避行政处罚的立案调查。
	高
	
	中国海监广西壮族自治区总队检查人

	
	事后监管环节：玩忽职守，不履行法定职责，对行政检查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低
	
	分管局领导和中国海监广西壮族自治区总队负责人

	
	相关领导不严格要求、把关。
	低
	
	局领导


附件：海域使用监督检查流程图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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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计划和方案，确定检查内容、方式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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